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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 本政策旨在列載提名及／或重新委任人選加入嘉里物流聯網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
（「董事會」，而董事會各董事成員為一名「董事」）的主要原則。 

 
政策聲明 
 
2. 為求達到可持續及平衡發展，本公司意識到董事會及／或提名委員會在確保董事會具備適當

技巧、經驗及多樣的觀點與角度方面以及在繼任計劃事宜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本公
司主席及行政總裁。提名委員會須考慮本公司的文化、策略及目標後評估及鑒定董事會的最
優組成。 

 
主要原則 
 
3. 多元化：與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的理念一致，本公司將基於多元化的考慮因素甄選

人選，範疇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與教育背景、專業經驗、技術、知識、管理經驗、

民族及服務年資。此等因素僅作參考用途，並未羅列所有因素，亦不具決定性作用。提名委
員會具有酌情權，可決定提名任何其認為適合的人選。 

 
4. 付出時間：每名董事會成員均必須能在董事會投放足夠的時間。 
 
5. 獨立性：每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均必須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經不時修訂）所載的獨立性規定。 
 
6.       誠信：每位董事會成員必須以誠信行事，以身作則，並推廣理想的文化，以灌輸並持續強化

合法、合乎道德及負責任的價值觀。彼須具備與董事職位相稱的品格、經驗及誠信，並能展
現出相稱的能力水平。 

 
政策執行 
 
7. 提名委員會應審閱自候選人處獲得的資料，並在需要時尋求澄清。提名委員會應隨後向董事

會提名合適人選供其考慮，並酌情向股東提供有關在股東大會上選舉或重選非執行董事或供
其考慮並批准有關委任非執行董事以填補臨時空缺之建議。 

 
8. 董事會對委員會就任何股東大會上參選或重選人選提出建議以及甄選及委任董事以填補臨時

空缺的所有相關事項有最終決定權及負有最終責任。 
 
9.     提名委員會須召開會議，以考慮董事會的表現及更新董事會的需要，以避免固步自封並吸引新

思想。董事會亦須考慮董事會繼任計劃，並定期審閱有關計劃。 
 
監察及匯報 
 
10. 提名委員會將對本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適當的監察，並每年在《企業管治報告》中就對本政

策的執行情況以及在實現本政策所述目標方面取得的進展作出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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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本政策 
 
11. 提名委員會將不時對本政策作出適當的檢討，從而確保本政策行之有效，並符合本公司的需

要及反映目前的監管規定及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提名委員會將就任何可能須作出的修訂與
董事會進行商討，以及向董事會提出任何有關修訂建議，以供其考慮及批准。 

 
本政策的披露 
 
12. 本政策將在本公司網站上登載，以供公眾查閱。 

 
*** *** *** 

 
（附註：本政策的中文版僅供參考。倘英文版本與中文版本有任何歧義或不一致，概以英文版為準） 


